附件2

名词术语解释

一、核设施：指核动力厂（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热厂等）和其他反应堆（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核燃料生产、加工、储存和后处理设施，放射性废物处理和处置设施等。

二、核事故：指民用核设施因设备或系统故障失效、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等引发的事故。
三、辐射事故：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主要包括：核技术利用中发生的辐射事故（如放射源丢失、放射源造成环境污染、人员受到放射源意外照射）、放射性物资运输事故（放射性物资运输中发生车辆颠覆、爆炸等所造成的人员受照射，放射性物质散落造成环境污染等）、伴生放射性矿事故（放射性伴生矿生产使用单位造成的放射性污染物外泄露、排放等）、放射性废物处置场事故、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事故等。

四、外照射：指人体在空间辐射场中遭受的电离辐射照射。减少外照射的基本方法为：缩短受照射时间，增加与放射性物质（放射源）的距离，屏蔽射线等。

五、内照射：指摄入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或人体某些器官组织所造成的电离辐射照射。减少内照射的基本方法为减少与开放型放射性物质的物理接触。

六、Ⅰ类放射源：极高危险源，在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分钟到1小时就可致人死亡。

七、Ⅱ类放射源：高危险源，在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小时至几天可致人死亡。

八、Ⅲ类放射源：危险源，在没有防护情况下，接触这类放射源几小时就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接触几天至几周也可致人死亡。

九、Ⅳ类放射源：低危险源，基本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伤，但对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这些放射性源的人可能造成可恢复的临时性损伤。 

十、Ⅴ类放射源：极低危险源，不会对人造成永久性损失。

十一、应急待命：出现可能危及核电厂安全的工况或事件的状态。宣布应急待命后，要迅速采取施缓解后果和进行评价，加强营运单位的响应准备，并视情况加强地方政府的响应准备。

十二、厂房应急：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已经或可能即将发生，但实际的或者预期的辐射后果仅限于场区局部区域的状态。宣布厂房应急后，营运单位要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故后果和保护现场人员。

十三、场区应急：事故的放射后果已经或者可能扩大到整个场区，但场区边界处的辐射水平没有或者预期不会达到干预水平的状态。在宣布场区应急后，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故后果和保护场区人员，并根据情况作好场外采取防护行动的准备。

十四、场外应急：事故的辐射后果已经或预期可能超越场区边界，场外需要采取紧急防护行动的状态。在宣布场外应急后，应迅速采取行动缓解事故后果，保护场区人员和受影响的公众。

十五、应急演练：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练、综合演练和联合演练。

十六、辐射照射剂量限值：事故情况下，应急救援人员的应急照射剂量一般不得超过50mSv，控制事故时不得超过100mSv，抢救生命时不得超过500mSv。事故区域警戒区边界处的γ剂量率控制在100μSv/h。
